
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关于
调整扩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的通告

为更好地维护市区社会秩序，保障国家、集体财产和人民群

众生命财产安全，防止环境污染，避免烟花爆竹安全事故发生，

促进生态文明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和

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按照市生态环境

保护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印发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百日攻坚方

案的通知》（漳环委办〔2022〕6 号）文件要求，经研究，龙文

区人民政府决定调整扩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，拟在现行禁放

区域基础上，再进一步扩大禁放区域，将龙文区全域纳入禁放范

围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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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，龙文区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。

二、公安、城市管理、交通运输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管等部

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，组织查处非法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、

邮寄烟花爆竹以及非法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。

三、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，实行许可证

制度。主办单位应当按照分级管理的规定，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。

四、未经许可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，或

者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燃放作业单位和作业

人员违反焰火燃放安全规程、燃放作业方案进行燃放作业的，由

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，并依据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相关

规定，对责任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违反治

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处罚。

五、违反本通告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、地点燃放烟花

爆竹，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

竹的，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，并依据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

例》相关规定处以罚款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

安处罚。对拒绝、阻碍执法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等属于违反治

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六、违反本通告规定燃放烟花爆竹，造成国家、集体、他人

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的，依法赔偿经济损失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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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究刑事责任。

七、鼓励公民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燃放烟花爆竹的单位和个人

进行举报，举报电话：12345、110。

八、本通告由龙文区禁放办负责监督实施。

九、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有效期 5 年。

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

2022 年 10 月 2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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